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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7 7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 马哈茂德 •澳斯曼先生（埃 及 ）

1. 第五委员会在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第一六五 

八、一六六五、一六六八、一六七0 、一六七一、一六七三和一六七0 次会议上审 

议了题为 "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a )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b ) 秘书长的报告"的议 

程项目7 7 。 为了进行这项审议，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 a ) 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会议时地分配办法及更合理、更经济利用其会议资 

源的可能性的报告 (A/97 9 5 ) , 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ôÿ意 见 （A/ 

9795/Add.1 )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A/979 5 / A d d . 2 ) ;

0 3 )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一九七五年度的会议日历和一九七六年度的暂定 

日历（A/97 68 和 G o r r . 1 ) ;

( C ) 奥地利政府提出的 " 关于在会议时地分配办法中增列维也纳和联合国秘书 

处其他单位设在维也纳，’的订IE备忘录（A/9 5 8 9 /R e V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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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代表团的意见和评论已反映在讨论本项目的各次会议简要记录内（A/ 

C .5/SR .1658-1665、1668、1670、1671、 1678 和 1 6 7é) 。

8. 委员会牧到由下列各国提出的关于在会议时地分配办法中增列维也纳的决 

议草案（A/c. 5/ l« .1 1 8 6 ) ;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宠、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 

希腊、却牙利、印度、伊朗、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波兰、新加 

披、端典、多哥、突尼斯和上沃尔特。

é .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六六八次会议上，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 A/C. 5/

工.1186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参看下文第9 段，决议尊案一）。

5. 第五委员会又收到下列各国提出的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订正决议草案 

(A / C .5 / L .11 87 /R ev .1 ) : 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冰 

岛和新加彼。 订正草案将加拿大代表作为各提案国的发言人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 

委员会第一六七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对原来案文（A/C. 5 / L . 1 1 8 7 )的更动编入， 

包括摩洛哥代表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委员会第一六七0 次会议上建议的一项口头修正 , 

订正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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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和秘书长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关于这份报告的意见；

" 2 . 核准列在秘书长报告中的一九七五年度会议曰历;

" 8 . 决定除非在特殊或非常情况下, 不在一九七五年度会议H历所列会 

议之外召开任何会议；

"4 .  在适当情形下，大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609 (X X IV )

号决议第9 和 1 0 段的各项规定在一九七五年同样适用；

" 5 . 决定大会各附属机构在通常情况下，未经大会核准，不得创立需要



增拨经费的新的常设机构或会议期间或休会期同专设机构，井请联合国其他主 

要机构对它们各自的附属机构作出类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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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决定在试验性的基础上,并由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加以审查的条件 

下，设立一个由十八个会员国组成的会议委员会；

"2 . 大会主席在公平的地理平街的基础上，委派会员国为委员会的委

员国，任期三年；

" 8 . 决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如下: ,

. ( a ) 在考虑到第2 6 0 9 (：O ；I V ) 号决议第1 2 段规定的情况下，建 

议由大会通过的会议时地分配办法和对该办法所作必要的改变；

■ ( b )按照会议时地分配办法，提议由大会核准的年度会议曰历；

( C ) 休会期间，经过适当的协商后，在处理更动会议日历的要求方 

面，代表大会行事；

( d ) 向大会建议确保会议资源、设备和服务获得最好分配的办法， 

以便最有效率和最有效果地加以利用，并且在这方面，考虑制定一个限 

额制度来把资源分配给各方面活动的可行性；

( e ) 在会议服务和设备方面，就本组织目前和今后的需要向大会提 

供意见；

( f) 就如何在联合国体系内瑜使会议获得更好的协调，包括提供会 

议服务和设备 , 向大会提供意见，并为此目的进行适当的协商。

"4,. i 会议委员会甚4酌情况考虑到联合檢查组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及行 

政和颜算问题I咨询委员会对于这_个报告的意见和各会员凰在第五委员会所作 

. 的有关声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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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阿尔及利亚和南斯拉夫对 A/C. 5/1；. 1 1 8 7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提出一 

份修正案（A/C. 5/工.1190 ) ( 对订正决议草案同样适用）全文如下：

( a ) 在第二市第2 段 " 大会主腐 " 之后增添 " 与各区城® 体主席协商后 " 

字样；

0) ) 用下文替换第二 1T第 3 段现有的(a汾 段 ：

" 在考虑到第2 6 0 9 (X X IV )号决议第1 2 段规定的情况下，将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和对该办法所作的必要修改提请大会通过； ，，

( C ) 用下文替换第二I t第 3 段现有的化)分段：

" 按照会议时地分配办法，提议由大会i 过的年度会议旧历； '，

男外并口头提议将订正决议草案第二t 第 1 段内的会员国数字从十八 

国改为二十一国。 在第一六七一次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代表各提案 

国，接受A/C.5/JL.1190号文件内所载的修正，并在十一月二十六 

日第一六七三次会议上，接受这项口头修正。

7 . 阿根廷、巴西、伊朗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对订正决议草案提出了一份修 

正 案 （A / C .5 / L .1 1 9 1 ) ,全文如下：

" 第一节增列执行部分第6 段如下：

‘ 6 . 赞同联合检查组的报告第七章第é 段所载关于口译事务的各项 

建议，但以不透t 行政和《算问趣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意见为暇。 ，，’。

在第一六七三次会议上， A/C.5/L.  1187/Rev. 1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提案 

国接受这项修正。

8 . 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六七三次会议上，第五委员会将修正过的A/C. 5/ 

1 . 1 187/R ev .1 号文件内的订正决议草案提付表决，表决情形如下：



( a ) .第一节第6 段以 5 8 票对1 0 票，2 4 票弃权获得通过；

( b ) 整个订正决议草案（参看下文第9 段，决议章案二）以9 8 票对零，

1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9 .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在会议时地分配办法中增列维也纳

大会 ,

忆及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2960 ( XXV I工)号决议，

已经审议了秘书长收到的奥地利政府的来文，①

注意到联合检查组报告第六章中所载的建议,②

又注意到秘书长的意见③及行政和颜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评议, ④

考虑到在第五委员会辩论期间获得的其他资料,

(1) 对奥地利政府邀请联合国于一九七八年后使用维也纳多墙公园建筑工程中可 

用的设备，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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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589/，Add. 1 0

②  A/9795。

③  A / 9 7 9 5 / A d d . l。

④  A/9795/Add .2。



(2) 秘书长同奥地利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狗进行嗟商， 并就下列事项 ， 向大会 

提具报告，供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二

( a ) 于一九七yV年多墙公园建筑工程完成后，以最合理和最经济的方法使用 

可用房舍；
y

( b ) 尽可能好好利用奥地利政府在多瑶公园建筑工程中提供的办公室面积；

(3) ÿ 秘书长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嗟商后，就共同使用多灌公园建筑中国际会议大 

厅的问题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建议；

(4) j î 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详尽报告按照上面第2 段和第3 段规定提出的 

一切建议和提案所可能涉及的行政和财务问题，以便大会就此事项作出决定；

■ ( 5 ) 考虑到联合棱査组报告第5 0 i和第 5 0 2段中所载的意见， 以不透背行政和 

颗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有关意见为限，⑤并参照奥地利政府在其备忘录内所提出的经常 

邀请，⑥核可联合检查组关于其报告第5 0 0 段中指定的某些机关也可于一九七五一  ̂

一九七七年期间在维也纳开会的建议。

决议草案二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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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回顾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1202 { X工工) 号、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 1851 (XV工工）号、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1 9 8 7 (又7工1工）号、一九六五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第2116 ( X X ) 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第2289 ( x x i ) 号、

⑤ 同上, 第 段 。

⑥  A / 9 5 8 9 / R e v . l , 第 1 6 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2861 ( X X I I ) 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478(xxm)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609 (11；工Y ) 号、一九七0 年十二 

月十一日第2698 ( x x v )号、一九七一年千二月十七日第3834 ( x x Y i  ) 号和一九 

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2 9 6 0 (又}0^工工）号各项决议，

审议了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国的会议时地分配办法以及更合理和经济地使用其 

会议事务部门的振告⑦以及关于这份报告的秘书长的意见⑧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意见，⑨

又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载有一九七五年度会议日历和一九七六年度智定日历的 

振告，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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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的振告和秘书长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 

于这份振告的意见；

2 . 核准列在秘书长报告中的一九七五年度会议日历；

3 . 决定除非在特殊或非常情形下,不在一九七五年度会议日历所列会议之外 

召开任何会议；

4 ) . 重审在适当情形下 , 大会第3609 (XX工V ) 号决议第9 和 1 0 段的各项规 

定在一九七五年同样适用；

®  a/9795。

⑧ A / 9 7 9 5 / A d d . l o

⑨  A/9795/Add.20

⑩  A/9768和 C o r r . l



5 . 决定大会各附属机构在通常情况下, 未经大会核准不得创立需要增拨经费 

的新的常设机构或会议期间或休会期间专设机构，并请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对它们 

各自的附属机拘作出类似的决定；

6 . 赞同联合检查组的报告第七章第é 段所载关于口译事务的各项建议,但以 

不逢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意见为限；

1 . 决定在试發性的基础上 , 并在由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加以审查的条件下， 

设立一个由二十一 会员国组成的会议委员会；

2. 大会主席与各区城H体主席协商后，在公平的地理平街的基械上，委服 

会员国为委员会的委员国，任期三年；

8 . 决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如下:

( a ) 在考虑到第2609 ( X X I V )号决议第1 2 段规定的情况下，将会议时 

地分配办法和对该办法所作的必要修改提请大会通过；

0 ) ) 按照会议时地分配办法，提议由大会通过的年度会议日历；

( e ) 大会休会期间，经过适当的协商后，在处理更动会议日历的要求方面, 

代表大会行事；

( d ) 向大会建议确保会议资源、设备和服务获得最好分配的办法，以便最 

有效率和最有效果地加以利用，并且在这方面，考虑制定一个限额制度来把资

• 源分配给各方面活动的可行性；

( e ) 在会议服务和设备方面，就本组织目前和今后的需要向大会提供意见；

( f ) 就如何在联合国体系内确使会议获得更好的协调, 包括提供会议服务， 

向大会提供意见，并为此目的进行适当的协商；

4. ÿ 会议委员会掛酌情况注意到联合检查组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及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于这个报告的意见，和各会员国在第五委员会所作的有关声明。


